


志工加退注意事項

• 1.志工若欲更改所屬服務站(轉站服務)，須於原
服務站先辦理退出，再由新的服務站負責人協助
辦理加入。

• 2.除特殊原因(服務站撤站)，志工可以超過70歲
仍辦理轉站服務，若該站於正常運作的前提下，
志工主動退出後則須滿一年才能再次辦理加入，
若超過70歲退出後則不能再辦理加入服務。



志
工
加
入
表
單

請填寫具法律效力之關係人

請填寫身分證上的姓名

請填寫志願服務紀錄冊號
包含發冊單位，有紀錄冊者

需影印封面貼上

教育程度專長職業都需勾選



保
密
切
結
書 此文件具法律效力請志工

務必「本人填寫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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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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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聯志工簽名後自行保存

下聯志工要本人簽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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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退出志工須繳回識別證及志工背
心，可統一由各站窗口協助辦理



志工時數考核說明



為維護社區健康促進推動志工服務品質，提升志工

穩定服務效能，依據淡水社區學中心110年2月單
位會議討論決議，修訂志工管理辦法，如下：

(1)每年最低服務時數不得低於80小時(如遇特
殊情況暫停服務，則由本單位按公告之服務時
間計算出勤)
(2)每年連續長假不得超過3個月
(3)每年參加教育訓練不得少於1次

志工管理辦法修訂



※考核時間為每年1-12月，凡請長假者須協調補班，
上述三項規範若有任一項不符合，則隔年取消該位
志工身分，自110年開始公告實施，111年落實執行。

※若由本單位取消志工身分後欲再加入者，則須於
取消資格滿兩年後才能再次申請加入。



志工請假程序

1.每年6月及12月為志工加退月，志工加入後
於次月1日才能開始服務(7月及1月)。
2.若因個人因素長達一個月無法服務，須呈報
服務站負責人，由負責人向本單位社工師提出
長假申請，長假最多不超過3個月。
3.超過6個月未服務本單位將自動辦理退出。
4.請長假之志工恢復服務後仍須補足未達標準
之服務時數，(每年須80小時)，請各站負責人
協助安排志工補班服務。



志工時數考核規範

為強化健康服務站志工管理，提升志工服務品
質，106年度開始實施以下規範：
1.新加入志工須於一年內完成志願服務基礎訓
練及特殊訓練，未完成者將於隔年由本中心取
消其志工身分。
2.若前一年度完全沒有參加教育訓練者將於隔
年由本中心取消其志工身分。



志工福利

1.自111年度起年度郊遊改於每年3-4月舉辦(考
核基準參考前一年之服務時數與教育訓練次數)。
2.自111年度起志工年底聚餐改成年後春酒(111
年度因已核發餐券，112年度春酒將不舉辦(考核
基準參考前一年之服務時數與教育訓練次數)
3.未來是否舉辦郊遊及聚餐皆配合院方各志工管
理單位共同決議處理。
4.年度優良志工表揚、服務時數績優服務站表揚
以及年長志工表揚皆於12月志工教育訓練辦理
(考核基準參考前一年之服務時數與教育訓練次
數)



112年度志工教育訓練時間



112年度志工教育訓練時間

• (一)112年03月09日(週四)

上午08:30-11:30

• (二)112年06月07日(週三)

下午13:30-16:30

• (三)112年08月01日(週二)

下午13:30-16:30

• (四)112年12月04日(週一)

上午08:30-11:30



112年度志工基礎訓練&特殊訓練時間

•基礎訓練

112年09月11日(週一)

上午9:00-16:30

•特殊訓練

112年08月28日(週一)

上午08:00-16:30



公告事項

•本年度因COVID-19疫情影響，志工郊遊及
聚餐皆暫停，院方為感謝志工繼續服務的
熱誠，提供111年10月31日前已完成3劑疫
苗接種且本年度在職並於明年112年會繼續
服務之志工每人$600-元院內餐券。

•為慶祝耶穌基督誕生12月將贈送每位志工
一份聖蛋糕。

•餐券及聖蛋糕發放日將另行於服務站群組
內公告，屆時請各站派代表前來醫院領取。



注意事項

•提醒各位志工111年度核發之院
內餐券使用期限至111年12月25
日止，尚未使用者請盡速前來醫
院購買商品，逾期自動作廢恕不
補發。



謝謝聆聽


